
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征税具体范围有关事项的公告

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6 年第 9 号

成文日期：2026-01-30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

实施条例》有关规定，延续现行政策和做法，现将《适用 9%增值税税

率货物范围注释》、《销售服务、无形资产、不动产注释》予以公

布。

本公告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本公告所列的国家标准、行

业标准，如在执行过程中有更新、替换，统一按新的国家标准、行业

标准执行。此前规定与本公告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本公告为准。

特此公告。

附件：1.适用 9%增值税税率货物范围注释.pdf

2.销售服务、无形资产、不动产注释.pdf

财政部 税务总局

2026 年 1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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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适用 9%增值税税率货物范围注释

一、农产品

农产品，是指农业、林业、畜牧业、渔业生产的各种植物、

动物的初级产品。

（一）植物类。

植物类包括人工种植和天然生长的各种植物的初级产品。具

体征税范围为：

1.粮食。

粮食，是指各种主食食科植物果实的总称。本货物的征税范

围包括小麦、稻谷、玉米、高粱、谷子和其他杂粮（如大麦、燕

麦等），以及经碾磨、脱壳等工艺加工后的粮食（如面粉，米，

玉米面、渣等）。

切面、饺子皮、馄饨皮、面皮、米粉、挂面等粮食复制品以

及玉米胚芽，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。

以粮食为原料加工的速冻食品、方便面、副食品和各种熟食

品，不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。

2.蔬菜。

蔬菜，是指可作副食的草本、木本植物的总称。本货物的征

税范围包括各种蔬菜、菌类植物和少数可作副食的木本植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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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晾晒、冷藏、冷冻、包装、脱水等工序加工的蔬菜，腌菜、

咸菜、酱菜和盐渍蔬菜等，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。

各种蔬菜罐头（罐头是指以金属罐、玻璃瓶和其他材料为容

器，经处理、装罐、密封、杀菌或无菌包装而制成的各种食品。

下同）不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。

3.烟叶。

烟叶，是指各种烟草的叶片和经过简单加工的叶片。本货物

的征税范围包括晒烟叶、晾烟叶和初烤烟叶。

（1）晒烟叶，是指利用太阳能露天晒制的烟叶。

（2）晾烟叶，是指在晾房内自然干燥的烟叶。

（3）初烤烟叶，是指烟草种植者直接烤制的烟叶，不包括

专业复烤厂烤制的复烤烟叶。

4.茶叶。

茶叶，是指从茶树上采摘下来的鲜叶和嫩芽（即茶青），以

及经吹干、揉拌、发酵、烘干等工序初制的茶。本货物的征税范

围包括各种毛茶（如红毛茶、绿毛茶、乌龙毛茶、白毛茶、黑毛

茶等）。

精制茶、边销茶及掺兑各种药物的茶和茶饮料，不属于本货

物的征税范围。

5.园艺植物。

园艺植物，是指可供食用的果实，如水果、果干（如荔枝干、

桂圆干、葡萄干等）、干果、果仁、果用瓜（如甜瓜、西瓜、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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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瓜等），以及胡椒、花椒、大料、咖啡豆等。

经冷冻、冷藏、包装等工序加工的园艺植物，属于本货物的

征税范围。

各种水果罐头，果脯，蜜饯，炒制的果仁、坚果，碾磨后的

园艺植物（如胡椒粉、花椒粉等），不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。

6.药用植物。

药用植物，是指用作中药原药的各种植物的根、茎、皮、叶、

花、果实等。

利用上述药用植物加工制成的片、丝、块、段等中药饮片，

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。

干姜、姜黄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。

中成药不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。

7.油料植物。

油料植物，是指主要用作榨取油脂的各种植物的根、茎、叶、

果实、花或者胚芽组织等初级产品，如菜子（包括芥菜子）、花

生、大豆、葵花子、蓖麻子、芝麻子、胡麻子、茶子、桐子、橄

榄仁、棕榈仁、棉籽等。

提取芳香油的芳香油料植物，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。

8.纤维植物。

纤维植物，是指利用其纤维作纺织、造纸原料或者绳索的植

物，如棉（包括籽棉、皮棉、絮棉）、大麻、黄麻、槿麻、苎麻、

苘麻、亚麻、罗布麻、蕉麻、剑麻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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棉短绒和麻纤维经脱胶后的精干（洗）麻，属于本货物的征

税范围。

9.糖料植物。

糖料植物，是指主要用作制糖的各种植物，如甘蔗、甜菜等。

10.林业产品。

林业产品，是指乔木、灌木和竹类植物，以及天然树脂、天

然橡胶。本货物的征税范围包括：

（1）原木，是指将砍伐倒的乔木去其枝芽、梢头或者皮的

乔木、灌木，以及锯成一定长度的木段。

锯材不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。

（2）原竹，是指将砍倒的竹去其枝、梢或者叶的竹类植物，

以及锯成一定长度的竹段。

（3）天然树脂，是指木科植物的分泌物，包括生漆、树脂

和树胶，如松脂、桃胶、樱胶、阿拉伯胶、古巴胶和天然橡胶（包

括乳胶和干胶）等。

（4）其他林业产品，是指除上述列举林业产品以外的其他

各种林业产品，如竹笋、笋干、棕竹、棕榈衣、树枝、树叶、树

皮、藤条等。

盐水竹笋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。

竹笋罐头不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。

11.其他植物。

其他植物，是指除上述列举植物以外的其他各种人工种植和



— 5 —

野生的植物，如树苗、花卉、植物种子、植物叶子、草、麦秸、

豆类、薯类、藻类植物等。

干花、干草、薯干、干制的藻类植物，植物类农产品的下脚

料等，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。

豆制品（如豆腐、豆皮等），不属于农产品的征税范围。

（二）动物类。

动物类包括人工养殖和天然生长的各种动物的初级产品。具

体征税范围为：

1.水产品。

水产品，是指人工放养和人工捕捞的鱼、虾、蟹、鳖、贝类、

棘皮类、软体类、腔肠类、海兽类动物。本货物的征税范围包括

鱼、虾、蟹、鳖、贝类、棘皮类、软体类、腔肠类、海兽类、鱼

苗（卵）、虾苗、蟹苗、贝苗（秧），以及经冷冻、冷藏、盐渍等

防腐处理和包装的水产品。

干制的鱼、虾、蟹、贝类、棘皮类、软体类、腔肠类，如干

鱼、干虾、干虾仁、干贝等，以及未加工成工艺品的贝壳、珍珠，

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。

熟制的水产品和各类水产品的罐头，不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

围。

2.畜牧产品。

畜牧产品，是指人工饲养、繁殖取得和捕获的各种畜禽。本

货物的征税范围包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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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兽类、禽类和爬行类动物，如牛、马、猪、羊、鸡、

鸭等。

（2）兽类、禽类和爬行类动物的肉产品，包括整块或者分

割的鲜肉、冷藏或者冷冻肉、盐渍肉，兽类、禽类和爬行类动物

的内脏、头、尾、蹄等组织。

各种兽类、禽类和爬行类动物的肉类生制品，如腊肉、腌肉、

熏肉等，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。

各种肉类罐头、肉类熟制品，不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。

（3）蛋类产品，是指各种禽类动物和爬行类动物的卵，包

括鲜蛋、冷藏蛋。

经加工的咸蛋、松花蛋、腌制的蛋等，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

围。

各种蛋类的罐头不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。

（4）鲜奶，是指各种哺乳类动物的乳汁和经净化、杀菌等

加工工序生产的乳汁。

按照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巴氏杀菌乳》（GB 19645—2010）

生产的巴氏杀菌乳、按照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灭菌乳》（GB 25190

—2010）生产的灭菌乳，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。

用鲜奶加工的各种奶制品，如酸奶、奶酪、奶油等，不属于

本货物的征税范围。

按照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调制乳》（GB 25191—2010）生产

的调制乳，不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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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动物皮张。

动物皮张，是指从各种动物身上直接剥取的，未经鞣制的生

皮、生皮张。

将生皮、生皮张用清水、盐水或者防腐药水浸泡、刮里、脱

毛、晒干或者熏干，未经鞣制的，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。

4.动物毛绒。

动物毛绒，是指未经洗净的各种动物的毛发、绒发和羽毛。

洗净毛、洗净绒等不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。

5.其他动物及其他动物组织。

其他动物，是指水产品、兽类、禽类、爬行类动物以外的动

物，如昆虫类、两栖类动物等。

其他动物组织，是指上述列举以外各种动物的其他组织。本

货物的征税范围包括：

（1）蚕茧，包括鲜茧和干茧，以及蚕蛹。

（2）天然蜂蜜，是指采集的未经加工的天然蜂蜜、鲜蜂王

浆等。

（3）动物树脂，如虫胶等。

（4）其他动物组织，如动物骨、动物骨粒、壳、兽角、动

物血液、动物分泌物、蚕种等。

燕窝、干鱼翅、动物排泄物不属于农产品的征税范围。

二、食用植物油

植物油，是指从植物根、茎、叶、果实、花或胚芽组织中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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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提取的油脂。食用植物油应当符合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

油》（GB 2716-2018），仅指：芝麻油、花生油、豆油、菜籽油、

米糠油、葵花籽油、棉籽油、玉米胚油、茶油、胡麻油、棕榈油、

茴油、毛椰子油、核桃油、橄榄油、花椒油、杏仁油、葡萄籽油、

牡丹籽油，以及以上述油为原料生产的混合油。

三、食用盐

食用盐，是指符合《食用盐》（GB/T 5461-2016）和《食品

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盐》（GB 2721-2015）两项国家标准的食用盐。

四、自来水

自来水，是指自来水公司及工矿企业经抽取、过滤、沉淀、

消毒等工序加工后，通过供水系统向用户供应的水。

农业灌溉用水、引水工程输送的水等，不属于本货物的范围。

五、暖气、热水

暖气、热水，是指利用各种燃料（如煤、石油、其他各种气

体或固体、液体燃料）和电能将水加热，使之生成的气体和热水，

以及开发自然热能，如开发地热资源或用太阳能生产的暖气、热

气、热水。

利用工业余热生产、回收的暖气、热气和热水，属于本货物

的征税范围。

六、冷气

冷气，是指为了调节室内温度，利用制冷设备生产的，并通

过供风系统向用户提供的低温气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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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煤气

煤气，是指由煤、焦炭、半焦和重油等经干馏或汽化等生产

过程所得气体产物的总称。本货物的征税范围包括：

（一）焦炉煤气，是指煤在炼焦炉中进行干馏所产生的煤气。

（二）发生炉煤气，是指用空气（或氧气）和少量的蒸气将

煤或焦炭、半焦，在煤气发生炉中进行汽化所产生的煤气、混合

煤气、水煤气、单水煤气、双水煤气等。

（三）液化煤气，是指压缩成液体的煤气。

八、石油液化气

石油液化气，是指由石油加工过程中所产生的低分子量的烃

类炼厂气经压缩成的液体。主要成分是丙烷、丁烷、丁烯等。

由石油伴生气加工压缩而成的石油液化气，属于本货物的征

税范围。

九、天然气

天然气，是指蕴藏在地层内的碳氢化合物可燃气体。主要含

有甲烷、乙烷等低分子烷烃和丙烷、丁烷、戊烷及其他重质气态

烃类。

天然气包括气田天然气、油田天然气、煤矿天然气和其他天

然气。

西气东输项目上游中外合作开采的天然气，属于本货物的征

税范围。

十、二甲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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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甲醚，是指化学分子式为 CH3OCH3，常温常压下为具有轻微

醚香味，易燃、无毒、无腐蚀性的气体。

十一、沼气

沼气，主要成分为甲烷，由植物残体在与空气隔绝的条件下

经自然分解而成，沼气主要作燃料。

本货物的范围包括天然沼气和人工生产的沼气。

十二、居民用煤炭制品

居民用煤炭制品，是指煤球、煤饼、蜂窝煤和引火炭。

十三、图书、报纸、杂志

图书、报纸、杂志，是指采用印刷工艺，按照文字、图画和

线条原稿印刷成的纸制品。本货物的征税范围包括：

（一）图书，是指由符合有关规定的出版单位出版或出版物

进口经营单位进口，采用国际标准书号编序的书籍，以及图片。

中小学课本配套产品（包括各种纸制品或图片）、国内印刷

企业承印的经新闻出版主管部门批准印刷且采用国际标准书号

编序的境外图书，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。

（二）报纸，是指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，在各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新闻出版部门登记，具有国内统一刊号（CN）的报纸。

（三）杂志，是指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，在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登记，具有国内统一刊号（CN）的刊物。

十四、音像制品

音像制品，是指正式出版的录有内容的录音带、录像带、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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片、激光唱盘和激光视盘。

十五、电子出版物

电子出版物，是指由符合有关规定的出版单位出版或出版物

进口经营单位进口，以数字代码方式，将有知识性、思想性内容

的信息编辑加工后存储在固定物理形态的磁、光、电等介质上，

通过电子阅读、显示、播放设备读取使用的大众传播媒体，包括

只读光盘（CD—ROM、DVD—ROM 等）、一次写入光盘（CD—R、DVD

—R 等）、可擦写光盘（CD—RW、DVD—RW 等）、软磁盘、硬磁盘、

集成电路卡等，以及国家新闻出版署认定的其他媒体形态。

十六、饲料

饲料，是指用于动物饲养的产品或其加工品。本货物的征税

范围包括：

（一）单一大宗饲料，是指以一种动物、植物、微生物或矿

物质为来源的产品或其副产品。其范围仅限于糠麸、酒糟、油饼、

骨粉、鱼粉、草饲料、饲用鱼油、粕类饲料。

（二）混合饲料，是指由两种以上单一大宗饲料、粮食、粮

食副产品及饲料添加剂按照一定比例配置，其中单一大宗饲料、

粮食及粮食副产品的掺兑比例不低于 95%的饲料。

（三）配合饲料，是指根据不同饲养对象的不同生长发育阶

段的营养需要，将多种饲料原料按饲料配方经工业生产后，形成

的能满足饲养动物全部营养需要（除水分外）的饲料。

（四）复合预混料，是指能够按照国家有关饲料产品的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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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量，全面提供动物饲养相应阶段所需微量元素（4 种或以上）、

维生素（8 种或以上），由微量元素、维生素、氨基酸和非营养性

添加剂中任何两类或两类以上的组分与载体或稀释剂按一定比

例配置的均匀混合物。

（五）浓缩饲料，是指由蛋白质、复合预混料及矿物质等按

一定比例配制的均匀混合物。

矿物质微量元素舔砖，是以四种以上微量元素、非营养性添

加剂和载体为原料，经高压浓缩制成的块状预混物，可供牛、羊

等牲畜直接食用，属于浓缩饲料。

宠物饲料，属于饲料的征税范围。

用于动物饲养的粮食、饲料添加剂不属于饲料的征税范围。

十七、化肥

化肥，是指经化学和机械加工制成的各种化学肥料。本货物

的征税范围包括：

（一）化学氮肥，主要品种有尿素和硫酸铵、碳酸氢铵、氯

化铵、石灰氨、氨水等。

（二）磷肥，主要品种有磷矿粉、过磷酸钙（包括普通过磷

酸钙和重过磷酸钙两种）、钙镁磷肥、钢渣磷肥等。

（三）钾肥，主要品种有硫酸钾、氯化钾等。

（四）复合肥料，是指用化学方法合成或混配制成含有氮、

磷、钾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营养元素的肥料。含有两种的称二

元复合肥料，含有三种的称三元复合肥料，也有含三种元素和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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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其他元素的叫多元复合肥料。主要产品有硝酸磷肥、磷酸铵、

磷酸二氢钾肥、钙镁磷钾肥、磷酸一铵、磷粉二铵、氮磷钾复合

肥等。

（五）微量元素肥，是指含有一种或多种植物生长所必需的，

但需要量又极少的营养元素的肥料，如硼肥、锰肥、锌肥、铜肥、

钼肥等。

（六）其他肥，是指上述列举以外的其他化学肥料。

硝酸铵不属于化肥的征税范围。

十八、农药

农药，是指用于农林业防治病虫害、除草及调节植物生长的

药剂。

农药包括农药原药和农药制剂，如杀虫剂、杀菌剂、除草剂、

植物生长调节剂、植物性农药、微生物农药、卫生用药、其他农

药原药、制剂等。

十九、农机

农机，是指用于农业生产（包括林业、牧业、副业、渔业）

的各种机器和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农具，以及小农具。本货物的征

税范围包括：

（一）拖拉机，是指以内燃机为驱动牵引机具从事作业和运

载物资的机械，包括轮拖拉机、履带拖拉机、手扶拖拉机（包括

不带动力的手扶拖拉机）、机耕船。

（二）土壤耕整机械，是指对土壤进行耕翻整理的机械，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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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机引犁、机引耙、旋耕机、镇压器、联合整地器、合壤器、其

他土壤耕整机械。

（三）农田基本建设机械，是指从事农田基本建设的专用机

械，包括开沟筑埂机、开沟铺管机、铲抛机、平地机、农用挖掘

机、其他农田基本建设机械。

（四）种植机械，是指将农作物种子或秧苗移植到适于作物

生长的苗床机械，包括播作机、水稻插秧机、栽植机、地膜覆盖

机、复式播种机、秧苗准备机械、卷帘机。

（五）植物保护和管理机械，是指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的管

理、施肥、防治病虫害的机械，包括机动喷粉机、喷雾机（器）、

弥雾喷粉机、修剪机、中耕除草机、播种中耕机、培土机具、施

肥机、频振式杀虫灯、自动虫情测报灯、粘虫板。

（六）收获机械，是指收获各种农作物的机械，包括粮谷、

棉花、薯类、甜菜、甘蔗、茶叶、油料等收获机。

（七）场上作业机械，是指对粮食作物进行脱粒、清选、烘

干的机械设备，包括各种脱粒机、清选机、粮谷干燥机、种子精

选机。

（八）排灌机械，是指用于农牧业排水、灌溉的各种机械设

备，包括喷灌机、半机械化提水机具、打井机、农用水泵。

（九）农副产品加工机械，是指对农副产品进行初加工，加

工后的产品仍属农副产品的机械，包括茶叶机械、剥壳机械、棉

花加工机械（包括棉花打包机）、食用菌机械（培养木耳、蘑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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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）、小型粮谷机械、农用柴油机、密集型烤房设备、蔬菜清洗

机。

以农副产品为原料加工工业产品的机械，不属于本货物的征

税范围。

（十）农业运输机械，是指农业生产过程中所需的各种运输

机械，包括人力车（不包括三轮运货车）、畜力车、拖拉机挂车

和三轮农用运输车。

农用汽车不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。

（十一）畜牧业机械，是指畜牧业生产中所需的各种机械，

包括草原建设机械、牧业收获机械、饲料加工机械、畜禽饲养机

械、畜产品采集机械、养鸡和养猪设备系列产品、动物尸体降解

处理机。

（十二）渔业机械，是指捕捞、养殖水产品所用的机械，包

括捕捞机械、增氧机、饵料机。

机动渔船不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。

（十三）林业机械，是指用于林业的种植、育林的机械，包

括清理机械、育林机械、树苗栽植机械。

森林砍伐机械、集材机械不属于本货物的征收范围。

（十四）小农具，包括畜力犁、畜力耙、锄头和镰刀等农具。

农机零部件不属于农机的征税范围。

二十、农膜

农膜，是指用于农业生产的各种地膜、大棚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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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销售服务、无形资产、不动产注释

一、销售服务

销售服务，是指提供交通运输服务、邮政服务、电信服务、

建筑服务、金融服务和生产生活服务。

（一）交通运输服务。

交通运输服务，是指利用运输工具将货物或者旅客送达目的

地，使其空间位置得到转移的业务活动，包括陆路运输服务、水

路运输服务、航空运输服务和管道运输服务。

1.陆路运输服务。

陆路运输服务，是指通过陆路（地上或者地下）运送货物或

者旅客的运输业务活动，包括铁路运输服务和其他陆路运输服

务。

（1）铁路运输服务，是指通过铁路运送货物或者旅客的运

输业务活动。

（2）其他陆路运输服务，是指铁路运输以外的陆路运输业

务活动，包括公路运输、缆车运输、索道运输、地铁运输、城市

轻轨运输等。

出租车公司向使用本公司自有出租车的出租车司机收取的

管理费用，按照陆路运输服务缴纳增值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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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水路运输服务。

水路运输服务，是指通过江、河、湖、川等天然、人工水道

或者海洋航道运送货物或者旅客的运输业务活动。

水路运输的程租、期租业务，属于水路运输服务。

程租业务，是指运输企业为租船人完成某一特定航次的运输

任务并收取租赁费的业务。

期租业务，是指运输企业将配备有操作人员的船舶承租给他

人使用一定期限，承租期内听候承租方调遣，不论是否经营，均

按天向承租方收取租赁费，发生的固定费用均由船东负担的业

务。

3.航空运输服务。

航空运输服务，是指通过空中航线运送货物或者旅客的运输

业务活动。

航空运输的湿租业务，属于航空运输服务。

湿租业务，是指航空运输企业将配备有机组人员的飞机承租

给他人使用一定期限，承租期内听候承租方调遣，不论是否经营，

均按一定标准向承租方收取租赁费，发生的固定费用均由承租方

承担的业务。

航天运输服务，按照航空运输服务缴纳增值税。

航天运输服务，是指利用火箭等载体将卫星、空间探测器等

空间飞行器发射到空间轨道的业务活动。

4.管道运输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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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道运输服务，是指通过管道设施输送气体、液体、固体物

质的运输业务活动。

无运输工具承运业务，按照交通运输服务缴纳增值税。

无运输工具承运业务，是指经营者以承运人身份向托运人或

旅客提供运输服务，收取运费并承担承运人责任，然后委托实际

承运人完成运输服务的经营活动。

已售票但客户逾期未消费取得的运输逾期票证收入，按照交

通运输服务缴纳增值税。

（二）邮政服务。

邮政服务，是指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邮政企业提

供邮件寄递、邮政汇兑和机要通信等邮政基本服务的业务活动，

包括邮政普遍服务、邮政特殊服务和其他邮政服务。

1.邮政普遍服务。

邮政普遍服务，是指函件、包裹等邮件寄递，以及邮票发行、

报刊发行和邮政汇兑等业务活动。

函件，是指信函、印刷品、邮资封片卡、无名址函件和邮政

小包等。

包裹，是指按照封装上的名址递送给特定个人或者单位的独

立封装的物品，其重量不超过五十千克，任何一边的尺寸不超过

一百五十厘米，长、宽、高合计不超过三百厘米。

2.邮政特殊服务。

邮政特殊服务，是指义务兵平常信函、机要通信、盲人读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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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革命烈士遗物的寄递等业务活动。

3.其他邮政服务。

其他邮政服务，是指邮册等邮品销售、邮政代理等业务活动。

（三）电信服务。

电信服务，是指利用有线、无线的电磁系统或者光电系统等

各种通信网络资源，提供语音通话服务，传送、发射、接收或者

应用图像、短信等电子数据和信息的业务活动，包括基础电信服

务和增值电信服务。

1.基础电信服务。

基础电信服务，是指利用固网、移动网、卫星、互联网，提

供语音通话服务、手机流量服务、短信和彩信服务、互联网宽带

接入服务的业务活动，以及出租或者出售带宽、波长等网络元素

的业务活动。

2.增值电信服务。

增值电信服务，是指利用固网、移动网、卫星、互联网、有

线电视网络，提供电子数据和信息的传输及应用服务（不含手机

流量服务）、互联网接入服务（不含宽带接入服务）、卫星电视

信号落地转接服务等业务活动。

（四）建筑服务。

建筑服务，是指各类建筑物、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、

修缮、装饰，线路、管道、设备、设施等的安装以及其他工程作

业的业务活动，包括工程服务、安装服务、修缮服务、装饰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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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其他建筑服务。

1.工程服务。

工程服务，是指新建、改建各种建筑物、构筑物的工程作业，

包括与建筑物相连的各种设备或者支柱、操作平台的安装或者装

设工程作业，以及各种窑炉和金属结构工程作业。

2.安装服务。

安装服务，是指生产设备、动力设备、起重设备、运输设备、

传动设备、医疗实验设备以及其他各种设备、设施的装配、安置

工程作业，包括与被安装设备相连的工作台、梯子、栏杆的装设

工程作业，以及被安装设备的绝缘、防腐、保温、油漆等工程作

业。

固定电话、有线电视、宽带、水、电、燃气、暖气等经营者

向用户收取的安装费、初装费、开户费、扩容费以及类似收费，

按照安装服务缴纳增值税。

3.修缮服务。

修缮服务，是指对建筑物、构筑物进行修补、加固、养护、

改善，使之恢复原来的使用价值或者延长其使用期限的工程作

业。

4.装饰服务。

装饰服务，是指对建筑物、构筑物进行修饰装修，使之美观

或者具有特定用途的工程作业。

5.其他建筑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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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建筑服务，是指上列工程作业之外的各种工程作业服

务，如钻井（打井）、拆除建筑物或者构筑物、平整土地、园林

绿化、疏浚（不包括航道疏浚）、建筑物平移、搭脚手架、爆破、

矿山穿孔、表面附着物（包括岩层、土层、沙层等）剥离和清理

等工程作业。

（五）金融服务。

金融服务，是指经营金融保险的业务活动，包括贷款服务、

直接收费金融服务、保险服务和金融商品转让。

1.贷款服务。

贷款，是指将资金贷与他人使用而取得利息收入的业务活

动。

各种占用、拆借资金取得的收入，包括保本收益、报酬、资

金占用费、补偿金、金融商品持有期间（含到期）利息及利息性

质收入、信用卡透支利息收入、买入返售金融商品利息收入、融

资融券收取的利息收入，以及融资性售后回租、押汇、罚息、票

据贴现、转贷等业务取得的利息及利息性质的收入，按照贷款服

务缴纳增值税。

保本收益、报酬、资金占用费、补偿金是指合同中明确承诺

到期本金可全部收回的投资收益。

融资性售后回租，是指承租方以融资为目的，将资产出售给

从事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的企业后，从事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的

企业将该资产出租给承租方的业务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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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货币资金投资收取的固定利润或者保底利润，按照贷款服

务缴纳增值税。

2.直接收费金融服务。

直接收费金融服务，是指为货币资金融通及其他金融业务提

供相关服务的业务活动，包括提供货币兑换、账户管理、电子银

行、信用卡、信用证、财务担保、资产管理、信托管理、基金管

理、金融交易场所（平台）管理、资金结算、资金清算、金融支

付等服务。

3.保险服务。

保险服务，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，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，

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

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，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、伤残、疾病或

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、期限等条件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

业保险行为，包括人身保险服务和财产保险服务。

人身保险服务，是指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业

务活动。

财产保险服务，是指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的保险

业务活动。

4.金融商品转让。

金融商品转让，是指转让外汇、有价证券、非货物期货和其

他金融商品所有权的业务活动。

其他金融商品，包括基金、信托、理财产品等各类资管产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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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各种金融衍生品。

（六）生产生活服务。

生产生活服务，是指围绕制造业、文化产业、现代物流产业

等提供技术性、知识性服务的业务活动以及为满足城乡居民日常

生活需求提供的各类服务活动，包括研发和技术服务、信息技术

服务、文化创意服务、物流辅助服务、租赁服务、鉴证咨询服务、

广播影视服务、商务辅助服务、文化体育服务、教育医疗服务、

旅游娱乐服务、餐饮住宿服务、居民日常服务、加工修理修配服

务和其他生产生活服务。

1.研发和技术服务。

研发和技术服务，包括研发服务、合同能源管理服务、工程

勘察勘探服务、专业技术服务。

（1）研发服务，也称技术开发服务，是指就新技术、新产

品、新工艺或者新材料及其系统进行研究与试验开发的业务活

动。

（2）合同能源管理服务，是指节能服务公司与用能单位以

契约形式约定节能目标，节能服务公司提供必要的服务，用能单

位以节能效果支付节能服务公司投入及其合理报酬的业务活动。

（3）工程勘察勘探服务，是指在采矿、工程施工前后，对

地形、地质构造、地下资源蕴藏情况进行实地调查的业务活动。

（4）专业技术服务，是指气象服务、地震服务、海洋服务、

测绘服务、城市规划、环境与生态监测服务等专项技术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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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信息技术服务。

信息技术服务，是指利用计算机、通信网络等技术对信息进

行生产、收集、处理、加工、存储、运输、检索和利用，并提供

信息服务的业务活动，包括软件服务、电路设计及测试服务、信

息系统服务、业务流程管理服务和信息系统增值服务。

（1）软件服务，是指提供软件开发服务、软件维护服务、

软件测试服务的业务活动。

（2）电路设计及测试服务，是指提供集成电路和电子电路

产品设计、测试及相关技术支持服务的业务活动。

（3）信息系统服务，是指提供信息系统集成、网络管理、

网站内容维护、网络运营服务、桌面管理与维护、信息系统应用、

基础信息技术管理平台整合、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管理、数据中心、

托管中心、信息安全服务、在线杀毒、虚拟主机等业务活动。

（4）业务流程管理服务，是指依托信息技术提供的人力资

源管理、财务经济管理、审计管理、税务管理、物流信息管理、

经营信息管理和呼叫中心管理等服务的活动。

（5）信息系统增值服务，是指利用信息系统资源为用户附

加提供的信息技术服务，包括数据处理、分析和整合、数据库管

理、数据备份、数据存储、容灾服务等。

3.文化创意服务。

文化创意服务，包括设计服务、知识产权服务、广告服务和

会议展览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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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设计服务，是指把计划、规划、设想通过文字、语言、

图画、声音、视觉等形式传递出来的业务活动，包括工业设计、

内部管理设计、业务运作设计、供应链设计、造型设计、服装设

计、环境设计、平面设计、包装设计、动漫设计、网游设计、展

示设计、网站设计、机械设计、工程设计、广告设计、创意策划、

文印晒图等。

（2）知识产权服务，是指处理知识产权事务的业务活动，

包括对专利、商标、著作权、软件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登记、

鉴定、评估、认证、检索服务。

（3）广告服务，是指利用图书、报纸、杂志、广播、电视、

电影、幻灯、路牌、招贴、橱窗、霓虹灯、灯箱、互联网等各种

形式为客户的商品、经营服务项目、文体节目或者通告、声明等

委托事项进行宣传和提供相关服务的业务活动，包括广告代理和

广告的发布、播映、宣传、展示等。

（4）会议展览服务，是指为商品流通、促销、展示、经贸

洽谈、民间交流、企业沟通、国际往来等举办或者组织安排的各

类展览和会议的业务活动。

宾馆、旅馆、旅社、度假村和其他经营性住宿场所提供会议

场地及配套服务的活动，按照会议展览服务缴纳增值税。

4.物流辅助服务。

物流辅助服务，包括航空服务、港口码头服务、货运客运场

站服务、打捞救助服务、装卸搬运服务、仓储服务和收派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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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航空服务，包括航空地面服务和通用航空服务。

航空地面服务，是指航空公司、飞机场、民航管理局、航站

等向在境内航行或者在境内机场停留的境内外飞机或者其他飞

行器提供的导航等劳务性地面服务的业务活动，包括旅客安全检

查服务、停机坪管理服务、机场候机厅管理服务、飞机清洗消毒

服务、空中飞行管理服务、飞机起降服务、飞行通讯服务、地面

信号服务、飞机安全服务、飞机跑道管理服务、空中交通管理服

务等。

通用航空服务，是指为专业工作提供飞行服务的业务活动，

包括航空摄影、航空培训、航空测量、航空勘探、航空护林、航

空吊挂播洒、航空降雨、航空气象探测、航空海洋监测、航空科

学实验等。

（2）港口码头服务，是指港务船舶调度服务、船舶通讯服

务、航道管理服务、航道疏浚服务、灯塔管理服务、航标管理服

务、船舶引航服务、理货服务、系解缆服务、停泊和移泊服务、

海上船舶溢油清除服务、水上交通管理服务、船只专业清洗消毒

检测服务和防止船只漏油服务等为船只提供服务的业务活动。

港口设施经营人收取的港口设施保安费按照港口码头服务

缴纳增值税。

（3）货运客运场站服务，是指货运客运场站提供货物配载

服务、运输组织服务、中转换乘服务、车辆调度服务、票务服务、

货物打包整理、铁路线路使用服务、加挂铁路客车服务、铁路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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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专列发送服务、铁路到达和中转服务、铁路车辆编解服务、车

辆挂运服务、铁路接触网服务、铁路机车牵引服务等业务活动。

（4）打捞救助服务，是指提供船舶人员救助、船舶财产救

助、水上救助和沉船沉物打捞服务的业务活动。

（5）装卸搬运服务，是指使用装卸搬运工具或者人力、畜

力将货物在运输工具之间、装卸现场之间或者运输工具与装卸现

场之间进行装卸和搬运的业务活动。

（6）仓储服务，是指利用仓库、货场或者其他场所代客贮

放、保管货物的业务活动。

（7）收派服务，是指接受寄件人委托，在承诺的时限内完

成函件和包裹的收件、分拣、派送服务的业务活动。

收件服务，是指从寄件人收取函件和包裹，并运送到服务提

供方同城的集散中心的业务活动。

分拣服务，是指服务提供方在其集散中心对函件和包裹进行

归类、分发的业务活动。

派送服务，是指服务提供方从其集散中心将函件和包裹送达

同城的收件人的业务活动。

快递企业提供快递服务取得的收入，按照收派服务缴纳增值

税。快递服务，是指在承诺的时限内完成快件的收寄、分拣、运

输、投递服务的业务活动，不包括快递企业仅提供运输服务的业

务活动。

5.租赁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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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赁服务，包括融资租赁服务和经营租赁服务。

（1）融资租赁服务，是指具有融资性质和所有权转移特点

的租赁活动。即出租人根据承租人所要求的规格、型号、性能等

条件购入有形动产或者不动产租赁给承租人，合同期内租赁物所

有权属于出租人，承租人只拥有使用权，合同期满付清租金后，

承租人有权按照残值购入租赁物，以拥有其所有权。不论出租人

是否将租赁物销售给承租人，均属于融资租赁。

按照标的物的不同，融资租赁服务可分为有形动产融资租赁

服务和不动产融资租赁服务。

融资性售后回租不按照本税目缴纳增值税。

（2）经营租赁服务，是指在约定时间内将有形动产或者不

动产转让他人使用且租赁物所有权不变更的业务活动。

按照标的物的不同，经营租赁服务可分为有形动产经营租赁

服务和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。

将建筑物、构筑物等不动产或者飞机、车辆等有形动产的广

告位出租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用于发布广告，按照经营租赁服务

缴纳增值税。

车辆停放服务、道路通行服务（包括过路费、过桥费、过闸

费等）等按照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缴纳增值税。

水路运输的光租业务、航空运输的干租业务，属于经营租赁。

光租业务，是指运输企业将船舶在约定的时间内出租给他人

使用，不配备操作人员，不承担运输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，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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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取固定租赁费的业务活动。

干租业务，是指航空运输企业将飞机在约定的时间内出租给

他人使用，不配备机组人员，不承担运输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，

只收取固定租赁费的业务活动。

6.鉴证咨询服务。

鉴证咨询服务，包括认证服务、鉴证服务和咨询服务。

（1）认证服务，是指具有专业资质的单位利用检测、检验、

计量等技术，证明产品、服务、管理体系符合相关技术规范、相

关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或者标准的业务活动。

（2）鉴证服务，是指具有专业资质的单位受托对相关事项

进行鉴证，发表具有证明力的意见的业务活动，包括会计鉴证、

税务鉴证、法律鉴证、职业技能鉴定、工程造价鉴证、工程监理、

资产评估、环境评估、房地产土地评估、建筑图纸审核、医疗事

故鉴定等。

（3）咨询服务，是指提供信息、建议、策划、顾问等服务

的活动，包括金融、软件、技术、财务、税收、法律、内部管理、

业务运作、流程管理、健康等方面的咨询。

翻译服务和市场调查服务按照咨询服务缴纳增值税。

7.广播影视服务。

广播影视服务，包括广播影视节目（作品）的制作服务、发

行服务和播映（含放映，下同）服务。

（1）广播影视节目（作品）制作服务，是指进行专题（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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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节目）、专栏、综艺、体育、动画片、广播剧、电视剧、电影

等广播影视节目和作品制作的服务，包括与广播影视节目和作品

相关的策划、采编、拍摄、录音、音视频文字图片素材制作、场

景布置、后期的剪辑、翻译（编译）、字幕制作、片头、片尾、

片花制作、特效制作、影片修复、编目和确权等业务活动。

（2）广播影视节目（作品）发行服务，是指以分账、买断、

委托等方式，向影院、电台、电视台、网站等单位和个人发行广

播影视节目（作品）以及转让体育赛事等活动的报道及播映权的

业务活动。

（3）广播影视节目（作品）播映服务，是指在影院、剧院、

录像厅及其他场所播映广播影视节目（作品），以及通过电台、

电视台、卫星通信、互联网、有线电视等无线或者有线装置播映

广播影视节目（作品）的业务活动。

8.商务辅助服务。

商务辅助服务，包括企业管理服务、经纪代理服务、人力资

源服务、安全保护服务。

（1）企业管理服务，是指提供总部管理、投资与资产管理、

市场管理、物业管理、日常综合管理等服务的业务活动。

（2）经纪代理服务，是指各类经纪、中介、代理服务，包

括金融代理、知识产权代理、货物运输代理、代理报关、法律代

理、房地产中介、职业中介、婚姻中介、代理记账、拍卖等。

货物运输代理服务，是指代理人接受货物收货人、发货人、



— 16 —

船舶所有人、船舶承租人或者船舶经营人的委托，以委托人的名

义，为委托人代办相关手续的业务活动，包括代办货物运输、装

卸、仓储等相关手续，或者船舶进出港口、引航、靠泊等相关手

续的业务活动。

代理报关服务，是指接受进出口货物的收、发货人委托，代

为办理报关手续的业务活动。

（3）人力资源服务，是指提供公共就业、劳务派遣、人才

委托招聘等服务的业务活动。

（4）安全保护服务，是指提供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，

维护社会治安等的业务活动，包括场所住宅保安、特种保安、武

装守护押运、安全系统监控以及其他安保服务。

9.文化体育服务。

文化体育服务，包括文化服务和体育服务。

（1）文化服务，是指为满足社会公众文化生活需求提供的

各种服务，包括：文艺创作、文艺表演、文化比赛，图书馆的图

书和资料借阅，档案馆的档案管理，文物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，

组织举办宗教活动、科技活动、文化活动，提供游览场所。

在游览场所经营索道、摆渡车、电瓶车、游船等取得的收入，

按照文化服务缴纳增值税。

（2）体育服务，是指组织举办体育比赛、体育表演、体育

活动，以及提供体育训练、体育指导、体育管理的业务活动。

10.教育医疗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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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医疗服务，包括教育服务和医疗服务。

（1）教育服务，是指提供学历教育服务、非学历教育服务、

教育辅助服务的业务活动。

学历教育服务，是指根据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确定或者认可的

招生和教学计划组织教学，并按规定颁发相应学历证书的业务活

动，包括初等教育、初级中等教育、高级中等教育、高等教育等。

非学历教育服务，包括学前教育、各类培训、演讲、讲座、

报告会等。

教育辅助服务，包括教育测评、考试、招生等服务。

（2）医疗服务，是指提供医学检查、诊断、治疗、康复、

预防、保健、接生、计划生育、防疫服务等方面的服务，以及与

这些服务有关的提供药品、医用材料器具、救护车、病房住宿和

伙食的业务。

11.旅游娱乐服务。

旅游娱乐服务，包括旅游服务和娱乐服务。

（1）旅游服务，是指根据旅游者的要求，组织安排交通、

游览、住宿、餐饮、购物、文娱、商务等服务的业务活动。

（2）娱乐服务，是指为娱乐活动同时提供场所和服务的业

务，包括歌厅、舞厅、夜总会、酒吧、台球、高尔夫球、保龄球、

游艺（包括射击、狩猎、跑马、游戏机、蹦极、卡丁车、热气球、

动力伞、射箭、飞镖）。

12.餐饮住宿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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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饮住宿服务，包括餐饮服务和住宿服务。

（1）餐饮服务，是指通过同时提供饮食和饮食场所的方式

为消费者提供饮食消费服务的业务活动。

（2）住宿服务，是指提供住宿场所及配套服务等的活动，

包括宾馆、旅馆、旅社、度假村和其他经营性住宿场所提供的住

宿服务。

13.居民日常服务。

居民日常服务，是指主要为满足居民个人及其家庭日常生活

需求提供的服务，包括市容市政管理、家政、婚庆、育养、殡葬、

照料和护理、救助救济、美容美发、按摩、桑拿、氧吧、足疗、

沐浴、洗染、摄影扩印等服务。

14.加工修理修配服务。

（1）加工服务，是指受托加工货物，即委托方提供原材料

及主要材料，受托方按照委托方的要求，制造货物并收取加工费

的业务。

（2）修理修配服务，是指受托对损伤和丧失功能的货物进

行修复，使其恢复原状和功能的业务。

15.其他生产生活服务。

其他生产生活服务，是指上述列举以外的生产生活服务。

二、销售无形资产

销售无形资产，是指转让无形资产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业务

活动。无形资产，是指不具实物形态，但能带来经济利益的资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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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技术、商标、著作权、商誉、自然资源使用权和其他无形资

产。

技术，包括专利技术和非专利技术。

自然资源使用权，包括土地使用权、海域使用权、探矿权、

采矿权、取水权和其他自然资源使用权。

其他无形资产，包括基础设施资产经营权、公共事业特许权、

配额、经营权（包括特许经营权、连锁经营权、其他经营权）、

经销权、分销权、代理权、会员权、席位权、网络游戏虚拟道具、

域名、名称权、肖像权、冠名权、转会费以及其他不具实物形态，

但能带来经济利益的资产。

三、销售不动产

销售不动产，是指转让不动产所有权的业务活动。不动产，

是指不能移动或者移动后会引起性质、形状改变的财产，包括建

筑物、构筑物等。

建筑物，包括住宅、商业营业用房、办公楼等可供居住、工

作或者进行其他活动的建造物。

构筑物，包括道路、桥梁、隧道、水坝等建造物。

转让建筑物有限产权或者永久使用权的，转让在建的建筑物

或者构筑物所有权的，以及在转让建筑物或者构筑物时一并转让

其所占土地的使用权的，按照销售不动产缴纳增值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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